附件1-8
通辽市直事业单位2026年第一批次人才引进
人才评价表（体育系统）
	评价类别
	评价
项目
	赋分标准
	赋分
总分
	自评
得分项
	自评
得分
	引才单位认定得分

	评价项目
	专业层次
	本 科：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毕业者得20分；其他A类34所高校且一流学科者得15分；B类6所高校且一流学科者得13分；其他A类34所高校且非一流学科者得10分；非A类、B类高校且一流学科者得10分；B类6所高校且非一流学科者得8分。
	20
	
	
	

	
	
	研究生：
国 内：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毕业者得20分；其他A类34所高校且一流学科者得15分；B类6所高校且一流学科者得13分；其他A类34所高校且非一流学科者得10分；非A类、B类高校且一流学科者得10分；B类6所高校且非一流学科者得8分。
海 外：世界综合排名高校1-10名的，得20分；世界综合排名高校11-50名的，得15分；世界综合排名高校51-100名的得13分；世界综合排名高校101-200名的，得10分；世界综合排名高校201-300名的，得8分。
	20
	
	
	

	
	执教成绩及运动成绩
	1. 作为主教练，培养的运动员获得奥运会、世界锦标赛、世界杯（总决赛）前八名得20分；作为主教练，培养的运动员获得亚洲锦标赛、亚洲杯（总决赛）、亚运会、全运会前三名得15分；作为主教练，培养的运动员获得亚洲锦标赛、亚洲杯（总决赛）、亚运会、全运会前四至八名累计3人次以上得13分；作为主教练，培养的运动员获得国家级甲级比赛或全国锦标赛前三名得10分；向国家队累计输送2名以上运动员，且输送的运动员获得奥运会、世界锦标赛、世界杯（总决赛）前八名，或亚洲锦标赛、亚洲杯（总决赛）、亚运会前三名得8分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通过运动成绩引进的教练员，在奥运会、世界锦标赛、世界杯（总决赛）等国际重大赛事中获得前八名成绩得20分；在亚运会、亚洲锦标赛、亚洲杯、全运会、全国锦标赛、全国冠军赛等赛事中获得前三名成绩得18分；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主办的竞技类赛事个人项目（甲组）或竞技类赛事集体项目（甲组）中获得第一名成绩得15分；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（CBA）或中国女子篮球联赛（WCBA）一线队服役满一年的队员得20分；在中国排球超级联赛（男、女）一线队服役满一年的队员得20分；在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（中超）或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足球超级联赛（女超联赛）一线队服役满一年的队员得20分；在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（中甲）一线队服役满一年且所在球队获得当赛季中甲联赛前三名的队员得15分；在中国足球协会乙级联赛（中乙）一线队服役满一年且所在球队获得当赛季中乙联赛第一名的队员得13分；在以上赛事中荣获个人赛季最佳奖项的球员得15分。
以上累计加分超过40分，按40分计算。
	40
	
	
	

	
	职业资格
	取得正高级教练员资格得10分；取得副高级教练员资格得8分；取得中级教练员资格得5分，按所取得的最高级别资格计算，不累计计算。
	10
	
	
	

	
	体育竞技技术水平
	国际级运动健将得10分；运动健将得5分；一级运动员得2分。按所取得最级别证书计算，不累加计算。
	10
	
	
	


特殊人才：符合条件的博士研究生报名直接进入体检、考察环节




